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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4;l过低估在监禁期之后加以照管的亟罗性。个规则强说］

有必要组成．系列、们监朵式的安排办让、0

个规则也强调h必要提供各种 1；同的设施和服竹，以满足

少年犯重返补会的个 111KI,i快，Ji J L把捉供指寻和结构 1 ．．的丈助

作为帮助顺利重从礼会新化的－ ·坝屯要捎施。

第六部分． 研究、规划、政策制订和评价

30. 研究作为规划、政策制订和评价的基础

30. l 应作出努力组织和促进必要的Idf）飞I'．作，把它作为

付效规划和制定政饿的J,~础。

30. 2 ),，1:什出努力定期地＼Ii fl:和评价少年 4；认行为和犯

'Ill 的凸势、问题和原因以及被拘怜的少41．的各种扑

殊'r/,}要。

30.3 应作出努丿J t少钉 IIl iL 制 l艾中建＼，I．经常的评价付f

究体制，收集和分析h义数斟和资料供打关评价和

今后改许和改革忤郎之JII 。

30. ,t 仆少1l·. I1] 法加f1i的提供服务＿［作应仆为 1叶家发展

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米进行系统地规划和执行。

说明

人们普遍承认，利用研允竹为制定·项通晓悄况的少年 r,l

法政策的基础，是保持实践打知识同时提叶并4湛断发展和改进

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币：要方法。在少年司法方面，研究同政笨

的相互反馈是尤其煎要的。由于少年的生活打式及少年犯罪形

式和领域的迅速而且往往急剧的变化，社会和司法机关对少 1l

犯罪和不法行为的反应很快就交得小合时宜和个适当j勹

因此规则30为把研究结合到少年司法政策的制定和应 HI

的过程，规定了一此怀汁1。本规则指出，应特别注总行必要对

现行的方案和措施作经＇~HI的市仵和评价，片从总休发展目杯

这一更大的角度进行规划。

对少年的需要及其 1；法行为的心势和问题进行4寸断的i1,·

价，是正规地和非正规地改进制订打关政策和确定正当干预ji

法的一个条什。在这方面，负贞机构应促进独立人士和团体进

行研究，获得并考虑到少年本身的店见，不仅丛那些触犯过少

年司法制度的少年的意见，也许是有价值。

在规划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更加有效和公干地提供必要

服务的制度。为此应对少年许遍和特定的孟要和问题进行全

面和经',}t的评价，并定出明确的优先事项。在这方面，在使川

现h资说、包括正 11上、、I ll休程 1i；以执行和监忏 l乳＇心订朵的监

外教忤办i人和tI I大支扑），i而，也应进行协渊。

40/34. 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

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

大会，

忆及第六届联合因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建议

联合国应继续进行目前制订有关滥用经济和政治权力

问题准则和标准的工作，＠

认识到全世界千百万人民深受罪行和滥用权力行

为之害，这些受害者的权利未得到适当承认，

认识到罪行受害者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往往

还有他们的家属、证人和帮助他们的其他人，个公过地

遭到损失、损害或伤害，而且还可能在协助检举告发

罪犯时遭受苦难，

I. 确认高要采取国家和国际措施，确保普遍而

且有效地承认和疗重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的权

利1

2. 强调有必要由所有国家推动为此目的进行的

努力所取得的进展，而个损及嫌疑犯或罪犯的权利；

3. 通过本决议所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

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宜言，这个宜言旨在协助各国

政府和国际社会努力为罪行受害者和滥用权力行为受

害者取得公理和援助1

1. 呼吁会员国采取必要措施将宣言所载规定付

诸实施，同时为了消除下文所提的受害情况，应努力

做到：

(a) 执行社会、卫生、包括心理卫生、教育、

经济和具体的预防犯罪政策以减少受害情况并鼓励对

遭难的受害者提供援助1

(b) 推动社区努力和公众参与预防犯罪1

(C) 定期审查它们现有的立法和实践以确保对

变化的情况作出反应，并制定和实施法律以禁止违反

国际公认的有关人权、公司行为及其他滥用权力的规

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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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制定和加强对犯有这些罪行的人的侦察、

检控和判决的方法；

(e) 推动公布有关资料使官员和公司行为受到

公众监督，并采取其他办法使它们关心公众的利益；

(f) 促进公务人员、包括执法人员、教改人员、

医务人员、社会工作人员和军事人员以及经济企业的

工作人员遵守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特别是一些国际

标准；

(g) 禁止易导致滥用权力的做法和程序，例如

在秘密地点拘留和单独禁闭；

(h) 与其他国家合作，在罪犯的侦察、追捕、

引渡及没收其财产以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等问题上，进

行司法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互相帮助，

5. 蕙议在国际和区域各级应采取各种适当措

施，以：

(a) 促进旨在助长遵循联合国标准和规范并消

除可能滥用权力行为的培训活动；

(b) 赞助就减少受害情况并使受害者得到帮助

的方法进行着眼于行动的协作性研究，并鼓励就这样

做的最有效办法进行资料交流；

(C) 对提出要求的政府提供直接援助，旨在帮

助它们消除受害情况和减轻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

(d) 在国家途径可能不够充分时，制定办法为

受害者提供追索，

6. 请秘书长邀请会员国定期向大会报告宣言的

执行情况以及各国为此所采取的措施；

7. 还请秘书长利用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有关机关

和组织所提供的机会，在必要时协助会员国在国家一

级并通过国际合作改进保护受害者的方式方法；

8. 又请秘书长特别是通过确保尽可能广泛传播

宜言，来提倡宣言的目标；

9. 促请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其他实体和机

关、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下

执行宣言各项规定方面进行合作

1985 年 11 月 2.9日

第 96 大全休会议

附件

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

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

A. 罪行受害者

1. “受，,;:x·"· 扣）系指个人或整体受到伤占包括身心损

化、感悄痛苦、纾济损失或J店本权利的币大损书的人，这种伤

炟L 由f触犯会员［叶现行刑｀µ认律、包括那此饮ti·. II 认滥用权

h 的认律的行为或不行为所边成。

2. 在本宣言中个人可被视为受害者，而不论加古千他

的犯罪行足否被指认、逮捕、起诉或判'Jr.,亦小论犯罪行 lj受

占行的家庭关系如何。”受书者”·词视情况也包括t(搂受＇，r 占

的 h 系米属或其受养人以及出面干祯以援助遭吼的受 ',I；行或

防止受害情况而蒙受损害的人。

3. 本宣言所载规定应适用于所有人，而无种族、肤色、竹

别、年龄、语言、宗教、国籍、政治或其他见解、文化信仰或

实践、财产、出生或家"+地位、民族本枙或杜会出身以及伤残

等仔何种类的区别。

取得公理和公平待遇

4. 对待罪行受佴者时应给予同情并尊重他们的序严。他

们有权向司法机构申诉并为其所受损害迅速获得国家法律规

心的补救。

5. 必要时应设立和加强司法和行政机构，使受害者能够

通过迅速、公平、省钱、方便的正规或非正规程序获得补救。

应告知受害者他们通过这些机构寻求补救的权利。

6. 应通过下述力法，便利司法和行政程序来满足受害者

的篇要：

(a) 让受害者j飞解他们的作用以及诉讼的范围、时间．

进度和对他们案件的处押情况，在涉及严币 11` 行和他们要求此

种资料时尤其如此；

(b) 计受害片在涉及其利益的适芍诉讼阶段出庭巾讥

ll观点和义切 'li顶以供斤虑，而不损及被告Ji符合h 关冈京刑

.lh,1 法制度；

I, l) {！．整个认仆过和中向受＇占者提供适节的援助；

(d) 采取各种捎施，尽可能减少对受书者的不便，必要

时保护其隐私，片确保他们及jt家属和为他们作证的证人的

安全而小受威吓和报复；



六．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271 

(e) 在处置案件和执行给予受害者赔偿的命令时，避免

不必要的拖延。

7. 应当斟酌情况尽可能利用 I~正规的斛决＇卜端办法，包

括调斛、仲裁、常理公道或地方惯例，以协助调斛和向受书扦

提供补救。

赔偿

8. 罪犯或应对其行为负责的第飞方应视情况向受，If .x· 、

他们的家属或受养人作出公平的赔偿。这种赔偿应包括!1'1还财

产、赔偿伤害或损失、偿还因受害情况产生的费用、提供服务

和恢复权利。

9. 各国政府应审查它们的惯例｀规存和法律，以保证除

其他刑事处分处，还应将赔偿作为刑事案件的一种可能判

刑。

10. 在严重破坏环境的案件中，如经裁定要提出赔偿，

则应尽可能包括环境的复原、基础设施的重建、社区设备的更

换，在这种破坏导致一个社区的迁移时，还包括偿还重新安咒

的费用。

11. 在政府官员或其他以官方或半官方身分行事的代理

人违反了国家刑事法律时，受害者应从其官员或代理人造成伤

害的国家取得赔偿。在致害行为或不行为发生时的政府已不

复存在时，则继承该国的国家或政府应向受害者作出赔偿。

补偿

12. 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獗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

国应设法向下列人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

(a) 遭受严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

害的受害者，

(b) 由于这种受害情况致使受害者死亡或身心残障，其

家属、特别是受养人。

13. 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

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

括受害者本国无法为受害者所遭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

援助

14. 受害者应从政府．自愿机构、社区方面及地方途 1令

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杜会援助。

15. 应使受害者知道可供使用的医疗和社会服务及其他

有关的援助，并且能够利用这些服务和援助。

16. 应对齐察、 1iJ法、医升保健、杜会服务及其他打关

人从进行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受 ',I；片的盂要，）t仗他们对准则

什所认识以确保达内和迅速的极助。

17. 向受害行提供服务和援助时，应注意那此由千受伤

书的什阶或由 1·. ！而？i 3 伐所提及的种种因素而且行特殊i/1;

哎的受书片。

B. 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

18. “受，lf行“·iII] 系指个人或整体受到伤害包括身心损

伤．惑情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的重大损宫的人，这种伤

书是由于尚未构成触犯旧家刑市法律但违反有关人权的困杯

公认规范的行为或个行为所必成。

19. 各国应考虑将怢止滥川权力片为这类滥用权力受飞

者提供补救措施的规定纳入114 家认律准则。这类补救措施应符

别包括赔偿和（或）补偿以及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杜会援

助和支符。

20. 各国应考虑就付关第18段所界定的受害者谈判网际

多边条约。

21. 各国应定期审在现行法律和惯例，以确保其适应不

断变化的情况，如有必要，应颁布和实施法律，禁止构成严重

滥用政治或经济权力的行为，并应提们预防这类行为的政策

和做法，还应为这类行为的受害者制订井提供适当权利和补救

办法。

40/35. 制订预防少年犯罪的标准

大会，

忆及 1980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5 日在加拉加斯举

行的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所通过的

第 4 号决议， O 其中要求拟订一套少年司法和照管少

年的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注童剿＜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

京规则）令局限于对触犯法律的青少年施行少年司法

和确保法律保障，

念及有必要制订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预防青少

年不法行为的战略，

认识剽为预防少年犯罪，应采取措施来保护那些
-引-

令第 40/33 号决议，附件．


